
吴连权：
本院受理原告裴素阁诉你

离婚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21）冀 0827 民初 38 号民事
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来本院板城人民法庭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
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杨淑玲：
本院受理原告李桂忠诉你

离婚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21）冀 0827 民初 174 号民事
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来本院板城人民法庭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
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齐国平:
本院在执行天津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唐山高新区支行与唐
山市开平区伟业数控精密制造
厂、唐山宏丰钢结构安装工程
有限公司、唐山鑫恒嘉金属结
构制造有限公司、胡志忠、杜
鹃、胡建伟、齐艳梅金融借款合
同纠纷一案过程中。申请执行
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
高新区支行申请追加你为被执
行人，本院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
作出(2021)冀 02 执异 148 号执
行裁定书，现将该裁定公告送
达给你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
日来本院领取(2021)冀 02 执异
148 号执行裁定书，逾期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裁定，可以自裁
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河北
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

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
河北路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:
本院受理上诉人李诺与被

上诉人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
及原审被告河北路氏医药科技
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已审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司公
告送达(2021)冀 04 民终 2128 号
民事裁定书，自公告发出之日
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

王文全:
本院受理刘瑞龙诉你追索

劳动报酬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、合议庭
组成人员告知书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，并定于送达之日后第3日上
午 9 时(遇法定假日顺延)在本
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审判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
河北中酬交通运输有限公司：
本院受理原告付贵诉你责

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诉
讼风险提示书、廉政监督卡和开
庭传票。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
内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 30
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
3 日上午 9 时(遇节假日顺延)在
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
申请人王彦旭、闫拓依据
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
（2010）廊刑初字第 6 号判决，
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向保定市直
隶公证处申请办理了编号为
（2021）冀 保 直 证 民 字 第 1302
号 、（2021）冀 保 直 证 民 字 第
1303 号的提存公证，已将该判
决中民事赔偿部分提存到保定
市直隶公证处，请勾井龙、杜
志英自 2021 年 3 月 3 日（提存
之日）起五年内到保定市直隶
公证处行使上述判决中取得的
债权。

联系电话：0312-3013668。
河北省保定市直隶公证处

贾立祥不慎将人民警察证
丢 失 ，警 号 为 007055，特 此 声
明。

张 春 风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008873，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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